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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106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實施計畫」

乙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嘉義縣政府106年9月19日府教發字第106018961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會前以106年7月17日客會文字第1060010386號函（諒達

）檢送「106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實施計畫」，茲

因南區初賽比賽地點變更為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、

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、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國民小學，爰

據以修正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、桃園

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

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

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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